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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 

敎會如何面封爭論性的問題 

張暮白豈 

香港敎會迎向「九七」，正面對一些富有爭論性的社會和政 

治問題，例如近日的「推委」和「國慶」問題，引起敎會人士很 

多的評論，也導致敎外人士以爲敎會在這些問題上是充滿不和甚 

至分裂。 

聖經的敎導 

在使徒行傳中，敎會發展的初期，亦面對不少的衝擊和爭 

論，其中 嚴重的爭論，要算是外邦人信主的是否需要守猶太人 

入敎的禮儀和敎規的問題（見徒十五章）。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

亦處理類似的問題，就是「吃肉」和「守日」的爭論；保羅處理 

這些爭論性問題的方法，是今日敎會處理爭論問題應該學效的， 

以下幾項原則値得留意： 

一、這裡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並不適用於所有爭論性的問題，保羅 

將爭論性的問題分爲兩類。一類涉及基要信仰問題，如因信 

稱義和基督的神性等問題，保羅認爲是清楚和絕對的眞理， 

是不能有任何妥協的，因此在加拉太書中，他的語氣極之嚴 

厲和沉重，和羅馬書十四章的語氣截然不同°羅馬書十四章 

中，保羅的語氣和處事態度比較溫和，並且滿有妥協性，因 

爲他在這裡處理的是一些信仰中非基要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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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保羅在此亦不是一種眞理上的妥協，認爲爭執雙方都是對 

的，或說雙方各有道理。在眞理上，保羅明確的指出，相信 

只可吃蔬菜的人是軟弱的，而信百物都可吃的才是剛強的； 

可見保羅在此所關注的，乃是彼此之間在各持己見時的態度 

問題，這是處事態度上的妥協，不是眞理持守上的妥協。 

三、保羅要求雙方要互相尊重，也要爲主的緣故吃肉或不吃肉， 

爲主的緣故守日或不守日，而不應爲意氣之爭而守日（十四 

6-8 )；互相批評和論斷的態度，是不討神喜悅的態度，應 

該避免（十四3〜4 ) 。 

四、互相尊重和接納的態度並不等於爭論雙方沒有對話或切礎 

的需要，但這種討論和對話必先經過禱告和深思熟慮，然後 

在神面前建立清楚的信念，並且努力去堅持，這樣的對話才 

是有基礎的對話，這相信就是保羅所說的「......各人心裡要 

意見堅定 °」（十四 5 ) 

有定見和固執是有天淵之別的，一個有定見的人對自己的信 

仰有深思，也有堅持。但思想卻仍是開放的，只要對方有充 

份的論據，是願意接納和改變自己的思想的；固執的人，頭 

腦卻是封閉的，對方理由如何充份，也不能接受，也絕不會 

放下成見；神要求我們作意見堅定的人，而不是固執的人。 

五、在一些非基要的信仰和社會問題上，神要求按照自己的良心 

和領受去做決定，敎會不一定要爲這些事去尋求共識，期望 

達到共同進退°保羅認爲這是不必要的，守日的就讓他爲主 

而守，不守的也就讓他爲主不守（十四6 )；同時，爲這些 

問題敎會應該有敎導和討論，保羅寫歌羅西書其中一個目 

的，就爲了敎導這一類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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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 

一、政敎分離的原則要求敎會不以敎會名義參與任何政府事 

務，故此敎會選人加入「推委」是不合宜的，信徒或敎會以 

外的團體則應積極參與。 

二、慶祝國慶的問題，按照羅馬書十四章的原則，應由信徒憑自 

己的良心及聖經的原則作決定，敎會亦不宜以敎會的名義參 

與這些活動。參與慶祝的信徒不應論斷不參與的，不參與的 

亦不應批評參與的。敎會在這些事上可以有立場，如保羅一 

樣，但同時尊重信徒憑良心作決定。 

三、要求敎會和信徒在這些事上有共識，一同參與去做是不必要 

的，也是惹來爭端和誤會的主要原因，若有機構和敎牧人員 

聯合起來呼籲信衆參與慶祝，也是可行的；但在這些事上要 

尋求一致的看法和共同進退，必是徒然的。敎會面對更重大 

的事情，如差傳，亦沒有尋求得著敎會和信徒的共識才去 

做，慶祝國慶的事更不必要如此處理。 

四、敎導信徒如何回應這類爭論性的社會問題，應由敎會牧者去 

做，不宜由機構去做，恐怕機構所敎的觀點與牧者不同，結 

果帶來敎會更大的混亂，牧者在這方面如需要幫助，可尋求 

信念相同的機構幫助。 

※本文原載於《宣道牧函》（ 1 9 9 6年 8月第四期），蒙宣道會 

香港區聯會允許轉載，謹此致謝。 


